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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80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市政大樓 8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兼主任委員欽榮                  彙整：蔡立睿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壹、審議事項 

一、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二小段 80 地號土地保護區

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市文

山區指南段二小段 80 地號土地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

細部計畫 

二、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 19 地號等 15 筆土

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為綠

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三、變更臺北市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 171-3 地號等 200 筆

土地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特)(遷)為道路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特)(遷)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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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二小段80地號土地保護區為

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市文山

區指南段二小段80地號土地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

部計畫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本市文山區「貓空」地區因具原始自然環境，並有

水土保持、維護自然資源及保護生態等功能，為因應保

護區環境面臨衝擊，並結合貓空地區自然及文化精華，

提供優質休閒環境，市府前以97年3月19日府都綜字第 

09701148400號公告「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里、老泉

里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

停車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擬

定「貓空地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明訂申請開發許

可時，由申請人自行擬具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說明書，

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理都市計畫變更事宜。申請

人應依市府97年8月22日府都綜字第09733868200號公

告「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里、老泉里部分保護區為機

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車場用地及擬

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之「開發許可審查

原則」，擬具開發計畫並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另依市府102年1月15日府都規字第10103960000號

及102年4月24日府都規字第10232551200號公告實施之

計畫，受理開發許可期限至10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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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案為市府於開發許可申請期限內受理之案

件，業依前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規定提出開發計畫，

提經104年3月25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幹事會會議審查修正後送請專案委員會審議。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 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 

四、 公展期間：本案市府自104年11月4日起至104年12月3

日止公開展覽30天，並以104年11月3日府都規字第

10437938403號函送到會。 

五、 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無。 

 

決議︰ 

本案貓空地區申請開發許可案件為申請人於申請時限內依

法申請案件，經充分討論，委員對於安全防災、交通動線規

劃、以及建築型體、配置等尚有疑慮，故本案退回市府，由

都發局主政，產業局、交通局及大地工程處基於輔導的立場

與申請人協調，依以下幾點修正計畫書並提出補充說明資料

後，再依程序提會審議。 

一、 本案為利委員瞭解基地開發歷程，請檢具包括：（一）

基地未整地前之原自然地形圖、（二）民國 100 年申請

農路時進行坡度順平之地形圖、（三）基地未來重新規

劃設計時其地形如何調整等資料，供審議參考。 

二、 本案屬開發許可，須經由本委員會對開發內容認可後方

能通過，開發承諾內容也將做為都市設計審議之依據；

本次所送開發模擬圖有誤，請申請人依建蔽率、樓高限

制、GL 線認定重新規劃設計，且此處 GL 線之認定並非

單指建管法規上的認定，而是依開發許可容許的開發量

而訂定之 GL 線，以達建築減量、環境適應及生態保育

的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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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於鼓勵搭乘貓空纜車、公車等大眾運輸工具，並兼顧

餐廳等業者營運需求，請交通局提供貓空地區交通改善

措施，仿效陽明山花季交通管制的做法，針對本案假日

停車需求、出入道路安全防護等提出建議。 

四、 基地雖非位於山崩潛勢高的地區，但因周邊鄰近山崩潛

勢高、中高地區，為因應極端氣候、防止災害發生，本

開發案對於邊界地區應審慎處理，並於計畫內容中表明

因應方式。 

委員發言摘要： 

郭委員城孟： 

(一) 本案應回歸到貓空地區整體計畫，纜車的設置原是為

了疏導貓空觀光人潮，但市府除了纜車之外又開闢了

許多道路，這是有所衝突的。 

(二) 從生態的觀點，提供一張從大屯山往觀音山拍攝陽明

山群峰的照片，可看出清朝時官方為了防止盜採硫磺

曾放火燒山，經過 300 年，陽明山群山森林已重新生
長出，但山頭仍只是草原尚未恢復森林植被，這張照

片表達出山脊線生態的脆弱性。本案位於臺北郊山山

脊線上，目前地表已經過人為處理，這是我們審查本
案時需正視的事情。 

喻委員肇青： 

(一)從等高線來看，本案基地已整地過，從開發的角度而言
山脊線的視野當然是最好的，但我們應回歸到大的環境

來檢視本案的開發。 

(二)本案通過都市設計審查幹事會，但尚未提大會審議，建

築設計不在本會討論範圍，但應該討論山脊線如何保護

的問題。 

(三)基地範圍沿著山脊線平坦地形劃設，申請的出入道路是
筆直一條，應該考慮的是基地是否為了符合貓空的開發

許可而如此劃設，而在此一重要的山脊線是否仍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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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四)申請業者若為貓空原列管輔導的營業業者，應由產發局
輔導合法營業，而非新的開發申請，合理懷疑當初申請

寬大筆直的農路是為了往後的開發，走到今天是一步步

安排好的，我們已在劇本中。 

陳委員亮全： 

(一) 個人很擔心臺北整體發展的狀況，今年蘇迪勒颱風把

大台北地區搞得一蹋糊塗，而且這種極端氣候將成為
一種常態，且會越來越嚴重。極端降雨比率可能高達

40％，因此山坡地將接受更強烈的衝擊，我們對山坡

地的開發也應該更審慎。 

(二) 對於開發許可時我們都只審視基地本身條件，但更重

要的是到達基地的道路開發，根據調查研究，山坡地

道路的開闢導致坡地災害增加 3-10 倍，台灣中央山脈
的災害多發生在道路開闢時將山坡地坡腳剷除引發山

崩地滑等災害，而非開發的本體，但台灣的山坡地管

理未針對道路開發管理。本基地部分平坦，但仍有部
分坡度較陡不適宜開發，本案規劃建築師提到可能利

用到這些較陡的地區，這樣的開發行為造成的災害並

非只是基地本身，而是周邊較陡地形，如果一塊基地
不屬環境敏感區，但周圍都是環境敏感區，則會受到

該基地開發的影響，這樣的基地是否還要容許它變更

及開發，這是在未來氣候變遷下，都市計畫要重新思
考的問題。 

(三) 本基地的開發許可是對台北郊山開發的一個大方向，

基地中間部分地形平坦但兩側均是挖填方，這樣的基
地開發若允許會造成其他山坡地基地跟進。防災計畫

並不只針對火災，此區最大的問題是坡地災害。 

(四) 貓空纜車現在營運不佳，但本案鄰近貓空纜車站又新
闢道路讓人開車上山，這樣的政策是矛盾的，若要維

持貓空的景觀，對這樣的開發行為要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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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前的規劃將 GL 線拉這麼高是為了要做地下室，依現

行法規地下室不計入樓高，本案 GL 線應要重新審視訂
定。 

(六) 本案聯外道路是以農路申請，農路是供農業使用行為

需要設置，現提出開發許可申請做餐廳使用似有違農
業使用需求與前提。 

黃委員台生： 

(一) 此地區的開發許可應輕量化，儘量保持原有地貌，目
前規劃的量體太大，地下室建議以立柱形式維持地貌

並保持通透性。 

(二) 不要影響周圍自然環境整體景觀，儘可能縮小量體與
高度，也請考量是否只蓋 2層樓就好。 

黃委員志弘： 

(一) 基地座落在山脊線，在開闢農路時略為整平，我們關
切的是由都市計畫書的土地使用管理到實際上建築開

發（包括水保、雜照及建照）時會產生怎樣的落差，

亦即如果在此山脊線同意開發，依建築法規做出來的
通常是 RC 構造、筏式基礎此一系列的建築開發，如果

此基地出現的是日式宿舍式的建築，大家應該就覺得

可以接受，這就是都市計畫與建築法規在接榫時要思
考的。建物基礎形式是否融合地形地貌、GL 線認定後，

地下室開挖產生巨大牆面對景觀的衝擊、及對大地更

大的擾動等問題，都是本委員會審議此一開發許可時
必須審視的。 

(二) 本案另一個關切的問題是景觀問題，如果建物是 2、3

層樓高，周圍有喬木包圍則尚可接受，但目前建築規

劃似乎無此考量，基地也沒有餘裕，其他與景觀有關

的是廢汙水處理問題，也應一併考量。 

李委員永展： 

(一) 基地是新的開發案，貓空地區和行義路溫泉特定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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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開發許可的原意應是希望將既有的使用納入管

理，使其使用對土地更友善，但本案屬新開發案，則
應思考貓空及行義路地區以開發許可方式將保護區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是否准予新開發申請案件，應審慎

思考。 

(二) 本基地現況平坦，但已經過整地，應以未整地前的圖

資，做為判斷是否為可開發地區的基礎資料。 

(三) 雖然基地規劃是在較平坦地區建築，但整個基地平均
坡度達 33.3％，山坡地開發受災區通常不是開發區本

身，而是周邊地區，此基地兩側均為山崩潛感中高度

地區，開發的擾動將易對其造成災害。 

(四) 基地出入僅依靠一條緊急避難道路有安全上的疑慮，

應再考量。 

(五) 貓空開發許可制雖已於 100 年 8 月申請截止，目前受
理 12 件，並有 8案審查程序中，本案是其中一家，而

遭駁回申請的 49 家則多為既有、營業中的餐廳，貓空

開發許可應是輔導既有業者以對環境更友善的方式經
營，但此一申請案係新開發申請案件，對於此種新開

發申請應有不同的衡量尺度與規定，應以保護區的角

度發想，否則產業局振興貓空產業的構想無法達成，
卻造成保護區的過度開發；針對開發許可案，本委員

會的角色是開發許可之准否，唯有在開發疑慮都釐清

並同意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後續都市設計審議。 

張委員勝雄： 

(一) 贊同本案不須如此大的量體。 

(二) 本基地的交通需求分析，停車位留設嚴重不足，計畫

書對停車位的檢討適用於都市化地區，不適用於郊區

餐廳，指南路三段 38 巷狹窄，沒有任何可供路邊停車

的空間，如果要提供停車位應由基地完全內化設置。 

(三) 停車空間設計於基地東南側，地勢較陡並不適合設置，

建議將停車空間置於主建築物地下室，以非封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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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融入景觀設計，並降低業者將地下室做為餐廳營

業的可能。 

焦委員國安： 

(一) 貓空為臺北重要風景地區，此一基地開發與貓空地區

的關係並未說明。 

(二) 現場照片顯示基地過於平坦，不像只是開發一條農路

順便拓寬，政府單位是否有整平的申請紀錄，若無則

表示業者自行整地，則此將涉及是否私自整地後即可
依整地後之地形申請開發的議題。 

(三) 開發後整地一定會擾動到基地兩邊較陡區域，若因基

地地形平坦准予進行開發，但對基地兩側陡峭地形地
區可能引發的災害不予正視，則未來開發後可能發生

的災害，山崩的可能性大於火災。而不論是火災或山

崩，僅一條聯外道路是不足的。 

(四) 貓纜車站到本案基地走路約 5 分鐘可達，貓纜有營業

時間限制，依估算本案規劃的停車位數量不足，但我

們如果允許業者於基地內提供停車，則造成民眾還是
開車上山比較方便，反而造成塞車或亂停車的現象，

故本案若允許開發，則建議除營業車輛外不允許提供

消費者停車，以配合纜車營運。 

黃委員麗玲： 

(一) 計畫書所附資料中都市設計審議幹事會對基地GL線有

些疑慮，請補充說明，提供多一些資訊供判斷。 

(二) 由山崩潛感圖可以看出基地位於最平坦的地方，但周

圍地區山崩潛感是「中高」及「高」，聯外道路所在地

山崩潛感很高，若遇山崩災害則有救災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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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二 

案名：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 19 地號等 15 筆土

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為綠

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即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

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辦理更新事業計畫。因更新單元內

之 4 公尺寬計畫道路（中山北路 1 段 26 巷），自 82 年

9 月 6 日公告「擬（修）訂臺北車站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劃設至今，仍未完成徵收，且該計畫道路現況

全長僅約 60 公尺，現況與周邊道路系統無法連貫，僅

供基地範圍之鄰里通行使用。為利於更新單元之整體開

發，爰變更部分計畫道路為地區商業用地；另為完善街

廓內消防救災及車行動線，於部分 4 公尺寬計畫道路

拓寬 2 公尺，另於基地南側留設等面積之綠地用地，

以提升地方居民鄰里休閒活動品質。調整後之計畫區內

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與變更前一致。本計畫依據都市更

新條例第 20 條規定，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理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更

新條例第 20 條 

三、 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四、 公展期間：本案市府自 104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16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並以 104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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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規字第 10439316403 號函送到會。 

五、 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30 件。 

決議： 

一、 案經綜整各位委員及周邊相關權利人之意見，均非反對

都市更新，而是依實施者所提擬變更整併計畫範圍內中

山北路一段 26 巷道路用地及廢止 34 巷既成巷道後，經

交通局、消防局及工務局等權管單位表示，其對車站地

區整體交通系統和地區消防救災等具相當之影響，認為

該區道路不宜逕為廢巷但道路係有調整空間，另該區都

市更新涉及區內外民眾之權益，亦有整合之困難性。本

案僅進行計畫範圍內 26 巷、34 巷的道路用地變更和整

併仍有所不妥，故全案退回市府進行相關檢討後，再另

依程序辦理。 

二、 本案究其原因在於缺乏都市更新計畫地區的計畫指導

綱領，請市府行政部門主動就北平西路、中山北路一段、

中山北路一段 8巷所圍街廓優先提出地區行政指導： 

（一） 明確表明都市更新地區的行政指導，包括交通、消防

及上下水道管線的興闢等，如目前實施者所提更新計

畫範圍如需先行實施，其有關附帶條件為何，應先行

提列。 

（二） 原則同意行政機關進行都市更新的分期、分單元執行

計畫，並請詳列與環境相對應之準則和條件。 

（三） 針對都更的環境設計準則及計畫條件，建議市府可考

慮基於公共利益之必要，進行容積之調整及沿街騎樓

設置之條件放寬或型式之變動。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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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 

前項依都市更新計畫所授權之行政指導計畫，請市府發

展局於 6個月內續提本會報告相關進度。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理表 

案 名 

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19 地號等15 筆土

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為綠

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編 號 1 陳情人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陳 情 理 由 
旨揭都市計畫規劃之道路用地，本局建議應拓寬為 8公尺以

上，以利緊急事故時，供救災救護車輛通行及操作。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目前中山北路一段 8 巷計畫道路寬度僅 4 公尺，該計畫道路

南北向路段，於本計畫範圍內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2 公尺變更

為道路用地，使道路用地寬度達 6 公尺，另於都市設計準則

指定臨接計畫道路退縮 2 公尺寬與道路順平，以改善地區消

防救災動線及車輛通行效率，另應再退縮至少 3.64 公尺無遮

簷人行道供人行使用。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 陳情人 溫靜、溫冀麟 

陳 情 理 由 

主旨:懇請撤銷「逕為分割道路用地」恢復商業用地 

說明: (一)此次召開說明會是要把部分都市更新細部計畫 

道路用地更改為商業及綠地用地，共15 筆土地。 

(二)這15 筆土地本人就持有二筆數十年來原本就是

商業用地，為配合都更民國89年6月26日劃定「台

北車站東南側地區細部計畫」部分土地被「逕為

分割道路用地」，而民國93 年「台開土地開發建

設公司」申請都更重畫土地，接著稅捐處寄來繳

稅單列出地號34-1及49-l二筆土地免繳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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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又要把這二筆土地恢復還原改為商業用地，

而「逕為分割道路用地」主因消失，因此政府就

要把「逕為分割道路用地」變更恢復商業用地，

面積歸還原土地所有權人來參加「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才合符「公平」「正義」「合理」。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查中山北路一段26巷係為本府67年2月21日府工二字第

45662 號公告實施「擬訂臺北火車站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內劃為 4公尺寬計畫道路迄今。 

2.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價值係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所訂評價

基準日之土地使用分區估算，有關權利價值計算係屬都市

更新審議事項，不涉及本案計畫內容調整。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3 陳情人 溫敏 

陳 情 理 由 

1.我們這塊地從幾十年前說要改建到現在好不容易今天有

楊昇來整合到這麼高的比例這個案件從民國101年6月11

日送件到今天104年12月3日， 3年半的時間，然後我們

的案件還拖這麼久到今天才要公開展覽，想請問各位市

政府、都更處的官員難道依法核准一個案件的公開展覽

有這麼困難嗎?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效率在幫我們老百姓

審核這些改建資料? 

根據中央通訊社今年2015年10月29日的報導指出，臺北市

自民國100年來到今天台北市僅有26件完成的自辨都更

案!而且這份報導說如果以這樣的速度推行都市更新，臺

北市要花上1605年的時間才能完成老舊房子的改建。我想

請問各位長官你們對這份報導提出的內容有什麼看法?難

道這就是我們臺北市政府的行政效率嗎? 

2.大樓外觀的部分我建議不設置騎樓，因為這塊基地對面

就是行政院、監察院、臺大醫院等機關，也都沒有騎樓，

頂多就是退縮作成人行步道，然後種些行道樹，新的大

樓也應該這樣設計，才有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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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這塊基地旁邊屬台北市「西區門戶計畫」的地區，

將推動北門、臺北車站廣場環境等的改造，所以這些東西

應該要一起看，不應該作這一塊就只看這一塊，這樣是不

對的，要全面考量會比較好。 

基於上面講的理由，所以我建議就作人行步道種些綠樹，

不然就作成開放式的廣場給我們這些叔叔阿姨可以有地

方散散步曬太陽，這樣大家都能用也比較好看。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查本更新案 103 年 12 月 9日都市更新幹事會結論（略以）：

「...俟都市計畫委員會與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決，並依

審決意見修正，於都市計畫委員會與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決後 45 日內申請召開幹事複審會議。」，後續仍須經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通過後才得以

核定實施。 

2. 次查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7條規定「商業區

內臨接寬度達 8 公尺以上道路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應設

置騎樓，如自願退縮騎樓地，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而不妨礙

市容觀瞻者，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

度。」，另依本案細部計畫內都市設計管制準則規定:「本

管制準則中部分『原則』性之規定，如申請案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

不受此『原則』性之規定限制」。 

3.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4 陳情人 吳春誠 

陳 情 理 由 

1.我住在這邊也幾十年了，看著這些建商、整合人、土地

仲介一堆有的沒的人，在這塊區域裡面，聽到了各式各

樣的興建計畫，但是到今天為止，這塊在臺北火車站前

所謂的東南特區，還是一樣!環境破舊、破爛不堪!遊民

一堆形成治安死角。一直到今天我家在這個楊昇的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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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終於大家有比較高的共識度想來改建我們自己的

房子，結果你市政府魄力在哪裡?案件流程該怎麼走就怎

麼走嘛，一點魄力也沒有，人家鄰地陳情你們就不敢公

展，該依法辦理就依法辦理嘛!一個公開展覽是要拖幾

年。你們審個資料要審多久? 

2.市府用強硬的手段，強制土地所有權人留設騎樓供公眾

通行使用，成覺就是在剝奪我們人民財產權的粗魯行

為。這個土地是私有的，我們應該有權利決定我們的未

來想要怎麼樣的新大樓外觀，我也覺得應該設計成人行

步道或開放廣場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而且週遭環境

如果能設計開放廣場種些花草樹木不是很漂亮嗎?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5 陳情人 黃清埤 

陳 情 理 由 

主旨:反對鈞局辦理「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19地

號等15筆土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

道路用地為綠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並請予以撤銷。 

說明: 

一、都市計畫為都市建設上位計畫，不得因建築規劃之

便，讓都市計畫配合建築規劃。改善都市環境及景觀

顧及國門之都市美觀，切莫淪為協助建商破壞都市發

展之工具。 

二、A10 、A11 各為完整都更單元卻被任意分割並將都市

計畫道路變更為建地(中山北路一段26巷)。同時導致

鄰地無法更新，以鄰為壑不符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目

的。 

三、本基地係貴府82年9月6日府都祕字第82061261號函公

告「擬(修)訂台北車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內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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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又屬本府89年6月26日公告劃定中正區台北車站東

南側更新地區範園，本更新單元係屬台北車站特定區

AI0部分街廓及All部分街廓，請按原計畫整區辦理都

更。 

四、規劃範圍建築面積達數萬平方公尺，所需停車位數百

部，而其出入口僅靠中山北路一段八巷之4公尺寬道

路出入，其交通影響評估遠超出合理範園。 

五、關於更新範圍之劃定請勿影響相鄰土地之開發權益，

本件北側中本大樓及鄰近窳陋房屋、南側部分房屋亦

均屏除在外已違反原都市計畫，亦侵犯鄰地開發權益 

六、細查該計畫範圍通篇未提及周遭環境考慮，只狹隘地

考慮建商利益，實非合法合理之都市計畫變更案。 

綜上所陳該不符規定、不符實際、不符法令之變更案有予

撤銷之必要。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本計畫範圍位處本府 82 年 9 月 6 日府都秘字第 82061261

號公告實施「擬（修）訂臺北車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內，所在街廓(部分 A10 及部分 A11)另位處本府 89 年 6月

26 日府都四字第 8904521800 號公告實施「劃定臺北市都

市更新地區案」之「臺北車站東南側更新地區」範圍，實

施者於101年6月14日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逕送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於 101 年 10 月 19 日召開北側及東

南側兩次鄰地協調會，皆未能順利整合，故未納入本案計

畫及更新範圍。惟鄰地亦屬前開臺北車站東南側更新地區

範圍內，後續仍得依更新劃定基準規定申辦都市更新。 

2. 本基地西側緊鄰中山北路一段，係屬主要道路，為減少對

中山北路一段交通影響且建築物規劃配置等因素，故將建

築物地下停車場車道出入口規劃於基地西側，連接 4 公尺

寬計畫道路（中山北路一段 8巷南北向路段），另因該計畫

道路北端順接人行步道用地，計畫道路為無尾巷，考量未

來迴車功能，本案於都市設計管制準則內規範，基地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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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道路與人行步道交界處設置迴車空間，且基地臨人行

步道亦須依規定退縮 5.64 公尺寬之人行道。有關本計畫迴

車空間與車道出入及人行步道相鄰，實施者擬配合將車道

出入口退縮設置，或將車道出入口修正從中山北路一段進

出，惟建築設計之修正內容，後續仍須經本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

審議會通過後始得確認。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6 陳情人 吳瑀王蓮 

陳 情 理 由 

1.中山北路一段26巷這條巷道從頭到尾的位置就在我們

現在跟楊昇都更的範圍內，一般情況下除了我們改建基

地內的人，誰會刻意從北邊或是南邊走到我們這條中間

把26巷當作對外進出的主要道路?整天進進出出這條巷

道的也就居住在這條巷道兩旁的居民占多數，這條26巷

從頭到尾也不過120幾公尺然後跟8巷相接變成T字形的

巷道。第一、汽車也根本不可能從這條道路走到北平西

路或忠孝西路去，甚至到北平西路還有高低落差的問

題。第二、頂多就是我們裡面有做生意的人開車從26巷

口進去再倒車出來，連迴轉都不可能。 

這條26巷原本是我們地主通行的既成巷道現在被市政府

劃成計畫道路後市政府既沒來徵收、現況也沒有四米來

發揮計畫道路應有的功能!如果當初市政府做的這些規

劃都無法達成，是不是應該把我們的計畫道路變回既成

巷道就好了?不然我真的不懂這條道路當初劃設成計畫

道路的用意何在? 

現在這個區域在改建基地的中山北路一段八巷整天亂停

一堆機車，要是有什麼突發狀況現狀根本就有救災困難!

這次好不容易透過都市更新的計畫跟道路變更計畫有機

會能讓我們這一區的居住環境獲得改善還有讓巷道發揮

應有的交通及救災功能，那麼至少目前我們跟楊昇一起

改建的這個區域在同意比例跟共識這麼高的情況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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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更應該扮演儘快協助去執行這個計畫的角色!而

不是讓這個案子一直這樣拖下去，到最後如果哪天真的

萬一發生了什麼急需要消防救災或甚至地震的時候，這

些老房子撐得住嗎?巷道能發揮救災功能嗎?我想請問你

老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要由誰來負責? 

2.我覺得在基地週邊、側邊留設騎樓。這種設計實在不符

合現代的建築潮流、及景觀的規劃。應該規劃周遭人行

步道或開放式的廣場空間然後種樹、花、草來美化我們

這邊的環境，中山北路本來就蠻寬闊的，我們也剛好就

在行政院的對面，規劃成開放廣場種些花草樹木跟對面

行政院的路樹有個相互呼應，視覺上也比較舒服有整體

性。而且也可以當作領頭羊的角色帶動台北車站附近的

環境美化。例如:像一樣是中山北路二段晶華酒店前面

的開放廣場也是市政府的公共設施用地啊，為什麼那邊

可以規劃開放廣場那麼漂亮，而這邊這個台北車站特定

專用區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可以改造市容的機會，市政府

卻硬要我們改成騎樓?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7 陳情人 
公展說明會當日民眾陳情意見綜整(發展局

104.12.9 函送) 

陳 情 理 由 

有關當日民眾陳情意見綜整如下： 

(一)現況及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１、申請單位擬將現有計畫道路（本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

段26巷）變更為地區商業用地一節，部分民眾表示該

巷道為忠孝西路之替代道路，交通量頗大且有消防安

全等疑慮，辦理更新及建築物改建並廢除中山北路一

段34巷既有道路後，連同中央大樓等周邊地區既有交

通旅次，地區交通系統恐難以負荷，更加重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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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陳情撤銷本案都市計畫變更案。 

２、另有部分民眾表示當地為配合鐵路地下化，鄰近臺北

車站地區地形較高，地區具有高差，且人行步道用地

與地區未連接，該等巷道以地區居民使用為主。 

(二)整體規劃構想 

１、本地區為首都門戶周邊地區，另考量道路系統串聯、

景觀協調一致性等因素，本地區應整體開發而非零碎

街廓規劃，故應納入周邊街廓併同開發及規劃，道

路、人行步道等都市設計規範始具整體性，強化首都

門面意象。 

２、地區商業用地以地區居民眾使用為主，未若全市性商

業區需提供大量活動人潮使用之需求，另考量建築物

規劃利用、美觀及消防救災等因素，陳情得免予設置

騎樓。 

(三)都市更新相關程序 

１、部分民眾希望市府得協助加速本案都市更新程序。 

２、都市更新範圍得擴大，以增加道路系統串聯、景觀協

調一致性等都市更新效益。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車站特定專用區計畫範圍東南側，為

本府公告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且土地均為私有，原則由土

地所有權人或實施者提出都市更新之申請，因街廓內皆為

4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及人行步道用地，整體寬度不足，不

利人車通行與緊急救災通行使用，爰擬透過都市更新配合

申請都市計畫變更，重建交通系統並健全都市防災機能，

另為因應西區門戶計畫之整體空間規劃，本案細部計畫內

都市設計管制準則，規範留設騎樓、無遮簷人行道或人行

步道，俾使本計畫區配合整體西區門戶計畫，提供良善人

行系統，並維持區內聯外交通系統。 

2.同編號 1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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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8 陳情人 黃淑雲 

陳 情 理 由 

一、台北車站東南側現況困境 

台北車站東南側地區位於北平西路、中山北路1段、忠孝

西路1段之間。是公劃區、台北車站特定區內，且是西區

門戶計畫範圍。東南側現況困境是計畫道路未開闢，道路

狹小、路寬僅2至3米多，消防救災困難。區內最老舊窳陋

房屋、海砂屋、鐵皮屋排除在本案都更單元範圍外。 

二.26巷、34巷連貫中山北路1段8巷，供里民人行、車行(機

車)交通分流 

中山北路1段26巷（計畫道路）及寬約2公尺之34巷（既有

巷道)是日據時代就存在，並連貫區內路寬3.2至2.2公尺

的中山北路1段8巷（計畫道路），維持環狀道路系統呈南

北串聯（圖一) ，一直是區內所有里民和不特定公眾所通

行之人行、車行（機車)通道。北平西路原順平的路，因

台鐵地下化造成現在北平西路有高程差1米多，阻斷與台

北車站的聯繫。在北平西路和忠孝西路禁行機車下，來往

北平西路、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間之機車及來台北車站的

機車都在26巷、34巷、8巷道中分流穿梭。 

三.廢26巷、34巷變成8巷無尾巷，喪失交通環狀功能 

中山北路1段26巷係位於Ａ10及Ａ11區之分隔線及中心位

置；忠孝西路與北平西路所夾區塊之3條巷道（8巷、26巷、

34巷）之樞紐地位，皆因26巷與北平西路口或與中山北路

口各保持適當距離，避免交通衝突。現在都市計畫中，本

就規劃本區巷道維持環狀交通系統。在現況圖中明白標示

8巷西側有地上物，計畫道路並未開闢，8巷無法直通忠孝

西路1段29巷；8巷北側同樣地有地上物，無法直通北平西

路（圖二) 。實施者變更細部計劃，廢除計劃道路(26巷)

及既有巷道(34巷)，不僅沒有加強區域內原有之交通系

統，還讓8巷變成僅餘單一通的無尾巷。原8巷現已負擔中

央大樓停車場汽車及機車進出，現遇2台汽車會車就很因

難，又如何負擔楊昇案汽車174輛、機車196輛進出及進出



20 

 

忠孝西路的機車流量? 

四. 廢26巷、34巷製造消防救災困境 

東南側區內所有計畫道路（中山北路1段8巷、中山北路1

段26巷、忠孝西路1段29巷)均列為台北市搶救不易狹小巷

道地區清冊（紅區）。楊昇僅開發A11部分街廓面積，街

廓內臨8巷之46地號、47地號土地並未併入本案規劃，於8

巷入口咽喉處實寬僅有三米二已不利人車通行（圖三)。

34巷是北平西路居民分往忠孝西路及中山北路行車(機

車)巷道，同時是後門逃生系統。不應該為便利建商蓋豪

宅而廢除26巷及34巷，罔顧周邊住民之權益，影響鄰地居

民未來使用、交通動線及車輛進出，剝奪里民人行、車行

的權利及危害公共安全。 

五.切割開發、道路不通、反對廢除中山北路1段26巷及34巷 

因本案計畫道路用地的調整變更，缺乏交通系統性與合理

性。反而不利東南側地區整體交通及消防救災動線，造成

未來救災的困境，更增加區域內居住的危險及交通衝擊。

本案的事業計畫是「建案式都更」（圖四)，無視都市計

畫街廓完整性，切割開發，没有公共利益。一棟樓的都更

看不見對此區域內交通建設、消防公安改善，反而開發後

製造更大危機。 

104 年 11 月 16 日府都規字第 10439316400 號公告公開展覽所

附「台北市都市計畫書」不實記載或與現況不符事項一覽表 

頁

數 

都市計畫書記載內容 事實真相 

1 壹、計畫緣起「------，

更新單元內之 4 公尺

寬計畫道路（中山北

路 1 段 26 巷），---，

該計畫道路現況全長

僅約 60 公尺，現況與

周邊道路系統無法連

貫，僅供基地範圍之

鄰里通行使用。------」 

中山北路 1 段 26 巷透過中山北

路 1 段 8 巷與中山北路 1 段 34

巷、中山北路 1 段 8 巷 12 弄、

忠孝西路 1 段 29 巷等各巷道均

能連貫，並非一死巷。(圖一) 

基地範圍內、外之行人、機車等

均能透過該巷進出北平西路、中

山北路及忠孝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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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中山北路 1 段 34

巷-----，屬現有巷道寬

2 至 4 公尺，-----， 

34 巷巷口寬約 2 公尺，汽車根本

開不進來。 

4 4.「中山北路 1 段 8 巷

-----，計畫道路寬 4 公

尺，----」 

台北市消防局公布現況「8 巷出

口處寬約 3.2 公尺」，請問該出口

將來如何能負擔中央大樓及實

施者所建 28 層大樓所有車輛之

進出？(圖三) 

8 圖二 計畫範圍都市

計畫圖 

現況圖標示，中山北路 1 段 8 巷

西側及北側均有地上物，無法直

通忠孝西路 1 段 29 巷及北平西

路。(圖二) 

11 圖四 整體規劃構想

示意圖 

切割開發，變更細部計畫、廢除

計畫道路及既有巷道，實施者建

商意在以己之方便蓋豪宅(圖

四)。破壞台北車站東南側交通動

線及導致消防救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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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搶救不易狹小巷道地區清冊（紅區） 

編號 行政區 分隊名稱 巷道名稱 

寬度

（公

尺） 

備註 

3 中正區 城中分隊 中山北路 1 段 8 巷 2.8 R3.pdf 

4 中正區 城中分隊 中山北路 1 段 26 巷 2.6 R4.pdf 

6 中正區 城中分隊 忠孝西路 1 段 29 巷 3 R6.pdf 

建 議 辦 法 

全區整體開發，南側 8巷配設 8至 10 米道路進出，與忠孝西

路 1段 29 巷連貫，解決東南側整體救災困境；調整東南側與

台北車站間地形高程差 

將南側原 8巷拓寬，配設 8米至 10 米道路進出，與忠孝西路 1段

29 巷連貫，可讓進出東南側區車輛車流加速，以改善原 8巷與中山北

路口距離過近之交通衝突。整體更新開發來調整東南側與台北車站間地

形高程差。要提升台北車站東南側的都市機能，應以都市計畫為總體規

劃。居民多次陳情唯全區整體開發及交通系統整體規劃，才能增進公共

利益、解除東南側全區狹窄巷弄消防救災不易困境，來提升公共安全。  

 

在全區整體開發、完整街廓下，恢復原商四容積率 

東南側區忠孝西路的對面，僅一街之隔，其容積率是商四（圖五）。東

南側區卻因台鐵地下化，造成高程差阻斷與台北車站間的聯繫及降低本

http://102.tfd.gov.tw/firerd/R3.pdf
http://102.tfd.gov.tw/firerd/R4.pdf
http://102.tfd.gov.tw/firerd/R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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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原商四 800%容積率至商三 560%。這是舊時代不透明黑箱的決議，限

縮本區發展及阻礙環境改善。在全區整體更新完整街廓開發下，請恢復

原商四容積率。落實西區門戶計畫，請讓東南側區域改變成真! 台北車

站特定區東南側市容才能煥然一新，形塑國家新門戶意象。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圖五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本計畫範圍商業用地係為本府 67 年 2 月 21 日府工二字第

45662 號公告實施「擬訂臺北火車站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劃定迄今，其定位主要以服務當地商

業需求為主，容積率比照第三種商業區規定，另忠孝西路

以北、中山北路以西、民權西路以南、環河北路以東所為

區域，土地使用分區屬商業區者，多屬第三種商業區。 

2.同編號 1市府回應說明及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9 陳情人 游莉盈 

陳 情 理 由 

1、26 巷目前仍然有許多住戶利用行車與通行，不宜廢除。 

2、目前 8巷寬度不足 3米，且有中央大樓車出入與機車通行。

若有失火救災，消防雲梯車無法通行。 

 

建 議 辦 法 
1、 建議 26巷保留，並紓解 8巷交通及防火救災使用。 

2、 需要通盤全區一起規劃，才能讓此區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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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市府回應說明及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0 陳情人 林國珍 

陳 情 理 由 

一、 反對廢除 26巷及 34 巷，把 A10 及 A11 切割成三塊，進

行非完整街廓的零星開發，很明顯的看見只聽從建商的

開發規劃，促其被巷道分開的基地合併為完整局部更新

的基地，而阻礙未參與更新的周邊老舊房屋，將來因為

基地面積小進行開發更屬困難。 

二、 更違背都市計畫之原則，新舊建物並陳，對比性、差異

性更大，無法提升這地區的市容、品質及重要的指標性

地位。 

三、 廢巷之舉只顧全了建商的私利，對台北車站東南側地區

開發之完整性，有害而無益! 

四、 中山北路 1段 26 巷、34 巷，與之連接的 8巷，數十年

以來一直是全區里民行走，機車串連的通道，廢巷，限

制了鄰里居民自由通行的權利。 

五、 變更拓寬巷道為 10 公尺，帶來汽車進出流量、噪音、

空氣汙染，影響居住品質，故嚴正反對廢巷之舉，事關

多數住戶權益，宜審慎為之。 

建 議 辦 法 

一、 給予足夠分配使用的容積率，進行台北車站東南側更新

地區全區開發之完整性，落實都市計畫更新宗旨，美觀

市容。 

二、 改善此區破舊醜陋不整齊的市容，提升公共安全、消防

設施、完備的交通動線。只做零星局部的變更，無益於

改善現狀，反而局限了此區未來的發展。 

三、 寬限容積率使用，全盤性考量，鼓勵住戶參與全區的更

新開發，創造地主、建商、市府三贏的局面。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 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編號 7 市

府回應說明 1及編號 8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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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1 陳情人 呂素珠 

陳 情 理 由 
身為台北市最精華地區門面的代表，規劃上理應整體、景

觀一致。 

建 議 辦 法 

市府應協助督導建商，對於 A11 區部份的所有權人，公平、

合理的協商，未來做整體規劃，而非刻意的切割。這是不應

該的事。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 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編號 7 市

府回應說明 1及編號 8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2 陳情人 張燦榮 

陳 情 理 由 

一、 本地區為商業用地且是首都「台北車站」首都西區門

面，反對揚昇建設公司以抽心分割式的片面建築豪宅

為主的更新改建，破壞了「台北車站東南側地區」完

整街廓更新改建，要以商業用途為主更新改建，才能

繁榮「台北車站」周邊地區的觀瞻，懇請審委多加考

慮。 

二、 不同意廢除巷道用地改為商業用地。 

建 議 辦 法 

一、 凡是破壞本地區完整街廓的開發都不適宜都更全面性

整建之要件。 

二、 廢巷道用地改為商業建地是揚昇建設公司一己之利，應

該業已買下中山北路一段 26 巷兩邊建地約 180 坪，又

買下既成巷道用地約 180 坪(包括中山北路一段 8 巷 8

弄 12 弄和 26 巷全部)約把巷道用地改為商業用地該公

司就可增值數倍。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3 陳情人 陳自由 

陳 情 理 由 
解決或改善本都更單元內中山北路一段8巷及本區其他巷道

之交通及消防救災。其他請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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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請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協助解決或改善之辦法。 

請詳見附件所載各項意見。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有關現況道路實際寬度及電力配線地下化等議題，無涉本

次計畫變更內容，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2. 同編號 1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2及編號

7市府回應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4 陳情人 林坤池 

陳 情 理 由 希望全體開發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5 陳情人 吳活明 

陳 情 理 由 
希望台北車站東南角都市更新能整體開發對首府市容觀瞻

雄偉。 

建 議 辦 法 

一、 揚昇建設公司對本地區切割式的都更破壞了本鑽石地

段開發。 

二、 本地區 A10、A11、 A12、A14 同時都更(A14 可劃為公園

綠地使用)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及編號 7市府回應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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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6 陳情人 李嘉婕 

陳 情 理 由 擬請全區整體開發為宜。 

建 議 辦 法 提高該特區之容積率。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8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7 陳情人 吳松會 

陳 情 理 由 請全區開發。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8 陳情人 林碧秀 

陳 情 理 由 希望整體開發提升市容美觀。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19 陳情人 曾妹 

陳 情 理 由 
以目前揚昇建設公司之都更設計計劃，把北平西路前排之建

築物排除在外，那如何改變北平西路交通壅擠的問題。 

建 議 辦 法 

A10、A11、A12、A14 同時都更，把靠北平西路前排的建築物

往後移，拓寬北平西路才能解決北平西路目前和將來更嚴重

的交通問題，希望各位審議委員能慎重考慮這問題。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拓寬北平西路事項非屬本次計畫範圍，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2.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及編號 7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0 陳情人 林正流 

陳 情 理 由 整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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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1 陳情人 湯忠雄 

陳 情 理 由 
我還沒跟建商談好，我是被欺騙者。請勿修訂，不然我們沒

路走。 

建 議 辦 法 都更是政府來辦比較公正。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本府刻正研擬公辦都更相關執行法規依據，後續依規定辦理。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2 陳情人 陳煥仁 

陳 情 理 由 

1、廢除現有巷道34巷及26巷請依照台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

道自治條例第四至第十條規定辦理。 

2、台北市政府辦理首都車站A10區及A11區周邊都市計畫變更

應做好整體規劃為全區開發。 

3、本都更區因面臨中山北路面寬不足，以至於建物配置位置

與鄰房太靠近、棟距不足，影響消防救災，噪音、日照、

高程排水等細部計畫未考量。 

4、車輛出入口設於西北側距中山北路1段8巷主要出入口長達

140公尺的無尾巷底，地下室規劃180部汽車不含機車，加

上中央大樓的汽機車雙向的出入，交通流量未考量，建議

於8巷底增設北平西路出入口。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有關現有巷道之廢止，非屬都市計畫範疇，應另依臺北市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檢視及辦理。 

2.同編號 1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5市府回應說明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3 陳情人 吳華敏 

陳 情 理 由 詳意見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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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詳意見表附件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１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2、編號 7

市府回應說明 1及編號 7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4 陳情人 李卿華 

陳 情 理 由 
1.都更談了幾十年了，我們家連樹都長出來了，今天好不

容易有一家建設公司已經整合看到希望可以蓋，結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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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市更新改建的審核過程冗長不說，光一條道路的公

展就拖幾年了。我想請問各位市政府的官員們，你們都

是都更這個領域的菁英領納稅義務人的錢，可不可以做

事情有效率一點?我們老百姓到底還要等多久才有新的

房子住? 

2.我不希望騎樓的面積來占到我大樓的容積，影響了我的

權益，而且騎樓也不好看。不但有遊民、攤販、摩托車、

腳踏車亂停，這些情形要如何去管理，這些其實都增加

了很多無形的社會成本和問題。希望市政府都發局及都

更處的長官能夠多用點心去了解我們住戶內心的想法。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5 陳情人 黃清埤 

陳 情 理 由 

主旨:反對鈞局辦理「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19地

號等15筆土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

道路用地為綠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並請予以撤銷。維持

原訂都市計畫。 

說明: 

一、都市計畫為都市建設上位計畫，不得因建築規劃之

便，讓都市計畫配合建築規劃。改善都市環境及景觀

顧及國門之都市美觀，切莫淪為協助建商破壞都市發

展之工具。 

二、A10 、A11 各為完整都更單元卻被任意分割並將都市

計畫道路變更為建地(中山北路一段26巷)。同時導致

鄰地無法更新，以鄰為壑不符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目

的。 

三、本基地係貴府82年9月6日府都祕字第82061261號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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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擬(修)訂台北車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內劃

設又屬本府89年6月26日公告劃定中正區台北車站東

南側更新地區範園，本更新單元係屬台北車站特定區

AI0部分街廓及All部分街廓，請按原計畫整區辦理都

更。 

四、規劃範圍建築面積達數萬平方公尺，所需停車位數百

部，而其出入口僅靠中山北路一段八巷之4公尺寬道

路出入，其交通影響評估遠超出合理範園。雖謂該四

公尺計畫道路二旁各退二公尺，但該範圍並非該開發

商控制範圍，即使達八公尺該地區僅一單項出口亦違

交通規劃原則。 

五、關於更新範圍之劃定請勿影響相鄰土地之開發權益，

本件北側中本大樓及鄰近窳陋房屋、南側部分房屋亦

均屏除在外已違反原都市計畫，亦侵犯鄰地開發權

益。 

六、細查該計畫範圍通篇未提及周遭環境考慮，只狹隘地

考慮建商利益，實非合法合理之都市計畫變更案。該

計畫A13 街廓與中央大樓及其旁邊窳陋房屋關係、與

北側中本大樓關係(中本大樓面臨北平西路但高程比

北平西路低一公尺)、與北側北平西路關係(北平西路

與車站東側廣場高程差約一點五公尺且人行道十公

尺僅開闢二公尺，其餘則降低一公尺)，忠孝西路不

能通行機車，機車須繞行車站東側廣場等均未予考慮

有失專業。 

七、車站特定專用區擬定至今三十年，雜亂無章，政府毫

無作為，今又任由開發商予取予求任意變更。建議政

府盡速撤銷該計畫。 

綜上所陳該不符規定、不符實際、不符法令之變更案有予

撤銷之必要。 

 

建 議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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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市府回應 1、2、編號 7市府回應 1及 2。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6 陳情人 劉新豊 

陳 情 理 由 

主旨:請重視公共利益的大有為政府，尊重民意勿淪為圖利

建商的幫兇。 

說明: 

 ̧ 廢巷 

中山北路一段26巷係一條已通行數十年是居民賴以逃生之

主要計畫道路，中山北路一段8巷為死巷，一段34巷為狹小

之既成道路，全部居民均以26巷都市計畫道路為唯一主要

出入動線，如果同意廢除計畫道路，那將來居民的逃生誰

來負責?是以堅決反對變更都市計畫廢除都市計畫道路。 

 ̧ 都市更新 

所有權人並沒有反對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而是反對以廢

除都市計畫道路，只圖自己利益，罔顧全區居民死活，破

壞都市景觀的開發方式，所有權人贊成應以改善首善之都

〝台北市〞門面的全區開發方式進行都市更新。 

 ̧ 鄰地協調時，居民多提出贊成全區都更，反對局部都更

卻被斷章取義成不同意都更。顯有偽造文書之嫌。 

 ̧ 前幾次各種會議記錄皆與事實有差， 偏頗一方， 報載

林欽榮副市長同意，以後開會皆可錄影錄音， 我們希

望每次開會主辦單位皆可提供會議記錄之光碟。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有關會議記錄方式，非屬本案範疇。 

2. 同編號 1 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 及編號 7

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7 陳情人 劉新豊、徐邱秋燕、周劉正、周智玲、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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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呂素珠、游莉盈、曾妹、林碧秀、張仁

克、陳焕仁、姚斌元、朱秀蘭、李嘉婕、張

文隆、黃淑雲、張燦旭、張燦堂、張俊捷、

林邱英招 

陳 情 理 由 

意見書 

就台北市政府104年11月17日辦理『變更台北市中正區公園

段一小段19地號等15筆土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

用地及道路用地為綠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

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之計畫書

圖，提出意見如下: 

一、就計畫內容「壹、計畫緣起」及「貳、原都市計畫情

形及發展現況」之第四點內文道路...「現況與周邊道

路系統無法連貫」，係為錯誤說明。 

說明: 

1.本區為日據時期發展之聚落，區域內現行供通行道路寬

度約2-4 公尺，但呈似『井』字環狀通路，尚屬通暢(詳

附園一)。 

2.倘依本案變更後，破壞原有環狀通路，僅剩中山北路一

段8巷(簡稱8巷) L型無尾巷。由計劃書p.15可知，「設

置迴車空間」可知8巷確為無尾巷。(詳圖二) 

3.本計畫案之設計，變更了計畫巷道26巷、封閉了既成巷

道34巷，讓本案相鄰居民陷入交通不通，生活於救災困

難之險境。 

4.是以本案變更後，本區周邊道路系統才會變成無法連

貫。而非現況道路與周邊道路系統無法連貫。 

二、因未能全區整體開發，僅部分開發的結果，L形無尾巷

8巷之路寬依然僅維持2-4公尺。而依照計畫內容p. 

12，確謊稱要拓寬為6米。 

說明: 

1.因8 巷口46、47地號未參與開發，故巷口路寬依然僅維

持2-4公尺。因A12街廓未併入開發，所以8巷沿A12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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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南側、東側，皆存有現有建物未徵收開闢道路不通情

況。 

2.若依本案計畫書圖二、四、五圖示，容易會讓人造成A12

街廓南側業已開闢可供通行、東側8巷亦可維持4 米通

暢之錯覺。再者，依本計畫內容p.12，謊稱8巷會拓寬

為6米。 

3.想請問，這個僅有極小部分路段可能有拓寬6米的道

路，可以負擔規劃之雙向通車的功能?還有消防救災功

能?讓居民甚是擔憂。 

三、提案人之建議內容，詳如國三。 

本區屬台北車站特定計畫區，原計畫規劃有4-6 米之計畫

道路，惟截至目前為止，皆尚未辦理徵收開闢，部分開發

顧此失彼，相互影響，惟有整體開發，才能通盤考量，建

構合理適宜之規劃。 

1.A10+A11 +A12 整體開發。 

2.拓寬8巷為8-10米寬雙向通車，北面臨北平西路之人行

步道能變更為道路，分散部分車流。 

3.調整車站東側計程車排班、大巴繞行系統，建構台北車

站到東南側間友善的人行步道及廣場系統。 

4.透過東南側整體開發，整合因為台北車站鐵路地下化造

成之地形高差。有效引導台北車站人流到東南側，促進

東南側這屬於台北車站特定區之地區商業區功能。 

5.美化車站東側廣場，改善遊民出沒聚集之情況，提昇東

南側治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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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編號 7 市府回應說明 1、編號 19

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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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28 陳情人 黎明里辦公室鄭燕宗里長 

陳 情 理 由 

主旨:里民陳情「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19地號等15

筆土地部分地區商業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為

綠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地區商業用地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意見，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104年12 月3 日說明會里民陳情。 

二、旨揭變更計畫案位於本里， 計畫範圍橫跨台北車站特定

計畫區A10部分街廓及All部分街廓，主張廢除中山北路

一段26巷計畫道路、34巷既成巷道，依本里里民陳情內

容及本人居住達50年觀察之現況及意見如下: 

1.中山北路一段8巷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中山北路一段8巷l號前東西向路

段，依台北市政府消防局記載道路現況僅有3.2米，除舊

有房屋建築在逕為分割之道路用地上外，還須扣除沿街路

燈路基、房屋冷氣室外主機等，實際路寬僅3.2米，與公

告之計劃書內容說明現況不符。 

廢除中山北路一段26巷、34巷，變更後規劃以入口寬度僅

三米二且屬無尾巷之中山北路一段8巷道為主要出入動

線，除了負載原有人行、車行通行需求外，還要負擔楊昇

開發後規劃設計之法定汽車174位及中央大樓50部汽車之

進出， 實在超出負荷。 

2.中山北路一段8巷10號往西路段尚未開闢 

中山北路一段8巷10號部分房屋位於細部計畫之道路用地

上，尚未徵收開闢，所以，現況沿該屋到忠孝西路一段29

巷之中山北路一段8巷不通，人車無法通行。所以連接中

山北路及台北車站間，需要靠中山北路一段8巷12弄、26 

巷。 

3.中山北路一段26巷為機車唯一通行道路 

忠孝西路有不得騎行機車之規定，所以，忠孝西路一段7

號至45號及天成大樓等住戶，騎行機車送貨往來等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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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26巷，才能到達所在位置。若車站東南側沒有整體開

發，在考量原有鄰里通行需求的情況下，實在不宜廢除中

山北路一段26巷。 

4.中山北路一段34巷為北平西路通道、逃生出口 

現況門牌為中山北路一段34 巷住戶需要依賴34進出。 34

巷為北平西路2 -10號中本大樓住戶逃生出口之逃生通

路。同時34巷現況也需負擔26巷及34巷防火巷兼具逃生功

能之通道。 

三、開發的目的應該是要改善居住的安全及便利、消防救災

的可及性、順暢的人行車行系統。本區因獨特之地理位

置及環境，長久以來，區域內各街廓間相互依存、彼此

影響，切割開發容易顧此失彼，造成不良影響。 

四、主張台北車站東南側各街廓開發須整體考量，才能有效

同時改善區域內房屋窳陋、消防救災動線不良、人行及

車行阻塞不通之窘狀 

附：當區里民連署現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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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 市府回應說明、編號 3 市府回應說明 3、編號 5 市

府回應說明 2及編號 7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9 陳情人 聯貿行 

陳 情 理 由 

陳情人:聯貿行 

地號:公園段一小段36地號、36-1、36-2地號 

所在門牌: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24號 

陳情內容: 

本人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範圍內地主，我要嚴正向市

政府抗議!也請市政府重新正視這個問題!部分改建範圍外地

主因個人一己之私利用都市更新細部計畫變更案(道路廢巷)

公聽會議捏造與實情不符內容，不斷造謠強調本案可無上限

透過向政府爭取提高容積率，利用陳情管道一而再再而三的

向都更處陳情依法無據的不實言論，甚至危言聳聽企圖塑造

財團打壓假象，利用我們的權益來做為跟建商談判的籌碼只

為求取個人私利。而市政府就任憑不實的陳情意見滿天飛，

能做的就是只能要求協商溝通說明，拖延我們改建的進行。

難道我們自己要改建的權益就應該要這樣被少數有私心而且

是改建範圍外居民綁架?難道我們依法申請的範圍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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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被這些不實的陳情意見一直拖延下去嗎?都更處、都發

局、市政府到今天為止一貫的回覆就是讓建商跟地主繼續溝

通協調。 

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但今天都市更新的推行

難道是依民意執法而非法律嗎?如果是這樣，請問我們的都市

更新法源立法宗旨是為了什麼?又何須立法呢? 

台北市都市更新案的執行方式就是任由建商跟地主永無

止盡的站在各自的立場永遠沒有交集的溝通討論。台北市政

府及相關主管機關所謂第三方公正立場沒有主動去輔導、協

助，一點責任都沒有!我所看見的市政府就只是被動的等著民

眾陳情然後永遠就是消極回應...「跟建商繼續溝通協調」。

我想請問這幾十年都市更新這樣推動下來有什麼績效?有用

嗎?就像報紙說台北市如果要推動完都市更新要花上千年的

時間，我想這就是目前台北市政府的效率! 

整個都市更新案政府扮演的角色呢?如果是這樣的處理

態度都市更新跟早期傳統合建有什麼兩樣?市政府的不做為

甚至被動消極的態度只是創造了更多為牟私利的掮客跟釘子

戶出現!是造成台北市都市更新停擺不前的最大因素。 

如果都市更新只是市政府及官員隨便喊喊的口號卻又不

努力去執行去改變做法，台北市違章建築、老舊房舍一大堆

如果哪一天萬一發生什麼公安意外了，市政府相關單位難辭

其咎!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此外據我了解，中山北路一段26巷是市政府擅自把人民

原有既成巷道規劃成計畫道路卻又不開闢也不徵收。造成我

們的容積損失且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補償。市政府多年的不作

為造成人民財產的損害，形同搶奪人民財產!如果這麼多年來

對於這條計畫道路既沒有開闢也沒徵收補償，我現在強烈要

求市政府還地於民、把計畫道路改回既成巷道!把容積歸還給

我們這些住戶! 

台北火車站週遭附近像8巷、26巷這樣的老舊狹窄巷道有

多少?市政府當初要規劃成計畫道路有做過全盤的考量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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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狹小的巷道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嗎?消防救災呢?就像

這兩條規畫4 米的巷道，現狀有到4米嗎?根本沒有!還停了一

堆機車、擺放雜物，影響用路人權益，甚至救災安全!如果現

狀沒有辦法發揮道路應該效用，難道不能藉由這次的都市更

新案去改變這個現狀嗎?還是一定要繼續等?繼續等到整個台

北車站做好所謂的全區開發，等到這一天才能改善我們的交

通、改善我們的巷道安全、救災安全?然後再等幾十年!甚至

可能我們終老一生也等不到這一夭。 

台北火車站有一堆計劃、西區門戶計劃、東南特區計畫、

雙子星計劃...等等，每個案子應該要有不同的開發方向和策

略。台北市的老舊建築物一大堆，難道台北市政府真的打算

把都市更新當成重劃區規劃嗎?全區開發很好、理想也很大!

但是這裡不是一大塊空地，隨便愛怎麼規劃就怎麼規劃，光

台北火車站週遭有多少老舊建築物?有多少老弱婦孺住在這

邊?還有多少需要考量的因素、政府相關單位如果要求全區開

發我們還需要付出多少的時間成本，這當中耗費的人、事、

物、時間成本除外，還有無法掌握的天災人禍因素，我們需

要付出多少代價，市政府才能了解我們現在居住在這個環境

裡的擔憂，我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盡快讓我們可以住到新

房子裡，把居住環境的安全跟救災機能規劃好這樣就足夠了!

請市政府及相關單位能夠諒解、能夠站在居民的立場替我們

想一想。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3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30 陳情人 許傳昌  

陳 情 理 由 

1. 我反對並且抗議  無止境的要求「整區開發」的協商。 

「整區開發」只是個理想，本火車站東南側更新，歷經20多

年協商，完全無法更新，已經呈現非常破舊危險的現況，台

開建設曾費時多年企求「整區開發」，亦無法完成送件，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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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區開發」的困難。本區各區塊各有不同的更新條件，如

中本大樓容積不足，不足以達成一坪換一坪，有面中山北路，

不願參與都市更新而開高價求售的，無法整合不是建商單一

的問題，本案非常不易才達到送件標準，若無造成鄰地畸零，

請主管機關能盡力給予支持，協助設計出不影響市民安全及

交通的規劃，讓本案能儘速完成更新，不要屈服於民代的關

說，秉公處理。 

2. 我抗議主管機關將中山北路8巷及26巷的商業用地，「逕為

分割」為道路。 

為何政府沒有補償及通知就逕行變更，此舉無異於強盜，為

何我們地主要默默接受？ 

3. 我反對設置「騎樓」。 

騎樓不僅不美觀，也容易引來攤販及遊民，我建議用人行步

道及綠地來替代。 

請問要求設置「騎樓」有何法規依據？ 

建 議 辦 法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3 市府回應說明 2、編號 5 市府回應說明 1 及編號 7

市府回應說明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審議事項  三 

案名：變更臺北市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 171-3 地號等 200 筆

土地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特)(遷)為道路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特)(遷)暨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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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地上建物多為三層以下加強磚造之老舊

房屋，居住環境窳陋，有耐震及消防安全之顧慮。前經

市府於 97 年 2 月 29 日以府都規字第 09730017900 號函

「變更臺北市遷建住宅基地都市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

區計畫案」公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期透過都市更新

手段重新開發建築。 

本計畫範圍內更新實施者基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為利整體建築規劃設計及配置，擬將計畫範圍內道路用

地進行調整，合併街廓開發，增進土地利用效益。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 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四、 公開展覽：本案市府自102年12月4日起至103年1月2日

止公開展覽30天，並以102年12月3日府都規字第

10237251703號函送到會。經提103年2月27日第655次委

員會議決議（略以）：請市府予以協調整合後，再提委

員會議審議。市府於104年12月3日函送資料到會續審。 

五、 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10 件。 

決議：  

一、 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調整基地內公共設施用地整併

街廓開發之方式，本會予以支持。 

二、 有關整併後基地之開發，尚涉及（一）市有土地參與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分配之規劃內容，非著重取得多少樓地

板面積作公共住宅之用，而應以如何滿足地區公共設施

為優先、降低基地開發對周邊環境之壓力̙（二）吳興

街538巷4弄應維持道路用地，以維繫周邊地區交通出入

之需求 （̙三）本基地位於東西兩側保護區之山坡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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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處，基地開放空間規劃應作為生態綠地串連Ǎ並將南

側水路藍帶系統導入̙ 以上幾項議題，請市府都市展局、

都市更新處、交通局，水利工程處、公園路燈工程管理

處與本案實施者予以審慎研處後，再提本會續審。 

 

肆、散會(13時 30分) 
 

  


